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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流域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水利（水

务）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为贯彻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全面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水资源管理工

作，我部组织制定了《关于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水资源管理工

作的意见》。现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认真贯

彻执行，并将贯彻实施情况及时报部。 联系单位：水利部水

资源司 电 话：（010）63202908 附件：关于加强地下水超采

区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意见 水利部 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 

关于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意见 为合理开发和

有效保护地下水资源，严格控制超采区地下水开采，遏制超

采区扩展，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现就加强地下水超采

区水资源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地下水开发利用形势 

（一）地下水是我国北方地区及许多城市的重要供水水源，

也是维系区域生态环境的要素。自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开始

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地下水开采量以近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增加。到上世纪末

，年开采量已超过1000亿立方米。地下水的开发利用支持和

保障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二）由于对地下水资源

的有限性认识不足，在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

不合理开发利用造成的地下水超采问题也随之凸现。从上世

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全国以城市和农村井灌区为中心形



成的地下水超采区数量已从56个发展到164个；超采区面积

从8.7万平方公里扩展到18万平方公里，超采量逐年增加

，2000年的超采量已近百亿立方米，累计超采量逾1000亿立

方米。 （三）地下水超采已造成严重危害。部分地区浅层地

下水水位持续下降，一些地区的含水层几近疏干，大批生产

井吊泵报废；部分沿海地区引发了海水入侵，使这些地区的

地下水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一些隐覆岩溶区发生了多起地

面塌陷；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造成了大片天然绿洲植被枯

萎、绿洲消退、土地沙化、沙尘暴加剧，危及了当地人民的

生存条件。深层承压水超采区，20多个大中城市引发了地面

沉降，造成建筑物开裂、毁坏、堤防防洪标准降低等灾害。

地下水污染状况日趋严重，调查的城市中地下水大部分受到

不同程度的污染。 （四）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水资源显得尤为重要。上述地下

水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如不及时解决，不仅对当前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危害，而且将对今后我国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因

此，控制和治理地下水超采区，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水资源管

理工作刻不容缓。 二、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思路 

全面贯彻国家新时期的治水方针，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的控制和治理，加强超采区水资源的统一

管理。对水资源进行统一调查评价，统一规划和统一调配。

明确地下水超采区控制和治理的目标和任务，坚持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采取建立机制、强化管理、合理配置、有效保

护和涵养水源等综合治理措施，遏制地下水超采和水质恶化

，逐步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地下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

原则 科学规划，综合治理。从地下水超采区水资源条件和实

际状况出发，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需要，科学

规划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总体布局，明确不同阶段地下水超

采区控制和治理的目标和任务，提出具体治理实施方案。建

立相应的管理体制、法制和机制，采取合理的综合保障措施

。 突出重点，全面推进。以地下水严重超采区为控制和治理

的重点，加大投入，加快治理，通过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

并举，使地下水严重超采区的超采形势得到明显改善。以点

带面，兼顾推进一般超采区的控制和治理。加强地下水动态

监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出现新的地下水超采区。 合理配

置，加强调控。超采区地表水与地下水应进行联合调度与合

理配置。优先利用地表水，严格限制开采地下水，充分利用

其它水源（拦蓄雨水、污水处理回用、海咸水利用等），同

时采取调整用水结构、调整水价等多种宏观调控手段，促进

水资源配置结构趋于合理，逐步控制地下水超采。 总量控制

，计划开采。加强超采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以实现地下水

采补平衡为目标，根据各地实际，实行超采区地下水 年度取

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采取综合措施，实行计划用水，

强化节约用水。 三、控制和治理目标 至2005年，以地下水严

重超采区为控制和治理重点，在2000年全国实际超采量的基

础上，压缩30％以上的超采量，使部分地下水超采区的地下

水水位持续下降速率和超采区面积扩大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不再出现新的超采区，初步建立起超采区地下水动态监测体

系和管理监督体系。 至2010年，在2000年全国实际超采量的

基础上，压缩80%以上的超采量，全面遏制地下水超采的趋



势，地下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并使因超采地下水引发的生

态与环境灾害得到有效控制，形成较完善的地下水超采区水

资源管理体制和地下水动态监测体系。 至2020年，全面实现

采补平衡，消除地下水超采现象，进一步采取强化管理和涵

养水源等调控措施，使地下水水位逐渐回升，因长期不合理

开发利用地下水产生的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逐步缩小，地下

水资源得到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并使因超采地

下水引发的生态与环境灾害得到有效治理，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 四、主要任务 （一）划定地下水超采区。2003年底前，

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划定地下水超

采区。对严重超采地区，应划定地下水禁止开采区或限制开

采区。地下水超采区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 对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地下水超采区，由水利部或委托流域管理

机构组织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划定，分别报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

水利部统一公告。 （二） 制定地下水超采区治理规划。省级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水资源综合规划总体要求，

对本行政区域地下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进行科学评价，

组织制定地下水超采区治理规划；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水资

源条件，提出各个时期超采区水资源调控方案，合理调整地

下水开采布局，确定超采区管理目标和治理措施。地下水超

采区治理规划应于2004年底前编制完成，经流域管理机构组

织审核后，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跨省区的地下水

超采区治理规划由流域管理机构组织编制，报水利部批准组

织实施。 （三） 启动地下水保护行动计划。根据地下水超采

区治理规划确定的治理目标，2005年，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



以地下水严重超采地区为重点，启动地下水保护行动计划，

组织开展地下水超采区专项治理，使主要地下水超采区的生

态状况得到改善。在此之前，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可先行选择部分地下水严重超采地区或地下水超采严重的城

市，开展地下水保护行动试点。通过节水、治污，增加污水

处理回用量，合理开发利用地表水，充分利用雨洪资源，适

当采取跨流域调水等措施，实行地表水、地下水统一调度，

逐年压缩和调整地下水开采量。对地下水饮用水源地和主要

供水水源地要建立水源保护区，防止水源枯竭和水体污染。

对城市深层地下水超采区应提出积极的回灌措施。 （四）严

格地下水超采区取水许可管理。禁止开采区内应严格禁止工

业、农业和服务业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取用地下水

；已建地下水取水工程应结合地表水等替代水源工程建设，

按照治理目标限期封闭。限制开采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的

建设项目，要按照《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进行

严格的水资源论证，避免高耗水建设项目取用地下水；限制

开采区内已有的地下水取水工程，要根据水源替代工程建设

情况、水资源条件、节水潜力，逐步削减取水量。从2003年

起，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取用水户的取用水逐步实行总

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定年度开采指标，逐年压缩地下水开

采量，加强取用水户用水计量和供用水统计，对用水户的用

水过程要加强年审等监督管理措施。加强地下水自备水源的

监督管理。 （五）开展地下水补源工程建设。各级地方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地下

水的有效补给，建立保护机制。补源工程的建设，要与当地

水利建设、生态保护紧密结合起来，纳入水利建设和生态建



设保护规划和计划。 （六）建立和完善超采区地下水动态监

测网络。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科学规划和合理布

设地下水监测井网，建立和完善地下水动态监测网络和管理

信息系统，组织编制《地下水通报》，定期向社会公布超采

区地下水动态信息。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地下水超采的危害性和治理

的紧迫性，要把地下水超采区的控制和治理列入本地区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生态与环境的重要议事日程，省级人

民政府要对超采区的治理工作负总责，实行地方人民政府目

标责任制。 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超采区水资源的统一管

理。水利部负责组织开展全国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工作，研究

部署各阶段行动计划，检查监督治理工作目标落实；流域管

理机构负责组织跨省级行政区超采区的划定，指导流域内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地下水超采区治理规划编制工作，协调

、监督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工作；省级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地下水超采区

划定和报批工作，制定地下水超采区治理规划并组织实施。 

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作好地下水超采区控制和治理的有

关工作。 （二）健全机制，保障投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将地下水超采区治理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加大资金投入，确保资金落实。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工程

建设资金按照以地方为主，中央适当补助的原则，多渠道筹

措。各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工

程建设工作。 （三）运用经济杠杆，促进节约用水。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

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0]36号）精神



，提高超采区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要严格定额管理，

计划指标考核，加强计量工作，用水实行计量收费和超定额

、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促进节约用水。 （四） 完善法规,

强化监督。要抓紧制定地下水超采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

律法规和规章，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强化监督管理的力度

。 （五）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管理水平。各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要运用和推广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集中力量进行科

技攻关，研究和制定适应地下水超采区管理和保护的强制性

技术标准，提高地下水超采区水资源管理水平，推进地下水

管理信息化、自动化监控和预警系统建设。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